
 

 
 
利害關係人議合 
 
裕民參考 AA1000 SES(2011)鑑別利害關係人議合標準的五大原則，根據依賴、

責任、影響力、多元觀點、張力等五等量評分。定義出裕民的利害關係人為: 員
工、股東/投資人、客戶、供應商、航運同業、社區/地方團體及政府/主管機關等

七大群體。 
 
裕民重視利害關係人的意見與對公司的期待，公司透過多元管道定期、不定期與

利害關係人溝通交流，相關回饋同時做為永續議題與衝擊評估的資訊來源。相關

公司治理與企業責任資訊皆定期揭露於公司網站，供利害關係人檢視。 
 
 
112 年度本公司利害關係人議合之成果(含溝通情形)，如附表。相關內容已於

112 年 11 月提報第十九屆第七次董事會在案。 

 

 

 


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  
 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
(附表)



     

 
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 

 



 
 
 
 
 
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



